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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最高限价单价

（万元）

总价

（万元）

是否接受

进口

根管预备机 4 台 1.35 5.4

超声洁牙机 4 台 0.59 2.36

光固化机 4 台 0.48 1.92

压力蒸汽灭菌器 1 台 4.9 4.9

牙科电动无油空压机 1 台 1.08 1.08

第一包

口腔颌面锥形束计算机体层

影像设备

57.66

1 台 42 42

否

二、商务要求

1.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1.1 交付的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1.2 交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 合同主要条款。

3.包装和运输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本行业通用的方式进

行包装，且该包装应符合国家有关包装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包装应适应于远距

离运输，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

和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

货物的运输和包装要求需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

三、技术要求

1.采购标的技术参数要求

第一包 采购标的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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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管预备机（4 台）9

1.电源输入:100--240V，50/60Hz。

2.电源输出：DC 5.0V/1A。

3.弯机头：可 360°旋转；减速比 6:1。

4.电机输出扭矩实时动态控制。

5.往复模式角度，每 10°可调，调节范围：20°-400°。

6.无线手柄：3.7V/2000mAh，可充电锂电池。

7.≥9 种自定义程序和内置主流锉系统，内置过台阶模式。

8.速度：100-2500rpm，扭矩：0.4-5.0Ncm。

9.同时具有单根测功能，能够边测边扩功能。

（2）超声洁牙机（4 台）15

1.电源输入：220V～ 50Hz ,输入功率：20-60VA。

2.输出的尖端主振动偏移：1-200μm。

3.输出的尖端振动频率：30kHz±5kHz。

4.输出的半偏移力（最大值）：15N±50%。

5.尖端输出功率：3W～20W。

6.进水压力:0.1bar~5bar(0.01MPa~0.5MPa)。

7.主机重量：1.8kg±5%。

8.运行模式：连续运行。

9.双水路自由选择（水箱/外接水）。

10.采用全自动频率跟踪系统，自动搜索最佳工作状态。

11.工作过程采用微电脑全自动控制。

12.LED 灯接插式手柄。

13.手柄可高温高压消毒。

14.正弦波驱动。

15.随主机配置≥10 种工作尖，个数不少于 14 个。

（3）光固化机（4 台）17

1.电源输入：100-240V，50/60Hz，0.4A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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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DC 5V/1A。

3.电池：≥2000mAh。

4.工作模式：≥6 种。 

5.导光元件出光端面直径：≥9mm。

6.光学有效面积：80mm²±2mm²。

7.波长：385nm—515nm。

8.主机尺寸：（23×23×204）mm±15%。

9.主机重量：≤150 克。

10.运行模式：间歇运行。

11.LED 显示屏，中文显示界面，清晰直观。

12.360°旋转金属机头。

13.准直光束输出，出光夹角≤16°。

14.恒定光功率输出，不因电池电量下降而影响固化效果。

15.充电底座支持无线充电。

16.充电座内置测光表，可实时线性显示光照强度。

17.开机自动切换至上次使用模式，具有专属“存档”功能。

（4）压力蒸汽灭菌器（1 台）18

1.电源电压：AC 220V ±10%。  

2.频率：50/60Hz。

3.电线插头：国标三芯。

4.功率：≤1800W。

5.容积：≥23L。

6.内径尺寸：≥249mm*450mm。

7.产品尺寸：≤（594*468*453）mm。

8.净重：≤47.4KG。 

9.净水箱容积：≥4.5L。

10.灭菌温度：121℃，134℃。

11.干燥程序：IVD 智能涡流干燥技术，火菌室内配备独立涡流风扇，强力

真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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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操作界面：全触控显示屏,尺寸≥410*300mm。

13.管路清洗：智能内部管路清洗功能。

14.供水系统：敞开式水箱可消毒清洗，采用 ABS 阻燃材料。

15.报警系统：具有故障报警代码提示。

16.水单元检测：水质检测，缺水提示。

17.灭菌室配制：≥5 层活动托盘架，配≥3 个托盘。

18.使用年限：≥12 年。

（5）牙科电动无油空压机（1 台）6

1.电源：220V±10%V AC 50±1Hz。

2.输入功率：≤2200VA。

3.额定排气量：≥240L/min(0.4MPa)。

4.最高排气压力：0.75MPa。

5.储气罐容量：≥90L。

6.噪音：≤65dB(A)。

（6）口腔颌面锥形束计算机体层影像设备（1 台）72

一、设备功能需求

要求多合一机型，具有数字全景成像、头颅成像、3D 成像、模型扫描功能，

具有临床观察软件、图像后处理功能。能够满足种植、正畸、牙体牙髓、修复、

颌面外科等临床诊疗的需求。

二、硬件技术指标

2.1 射线球管技术参数

2.1.1 射线管最大电流：≥10mA，最小电流≤2mA，步进值≤0.5mA。

2.1.2 射线管最大电压：≥100kV，最小电压≤60kV，步进值≤1kV。

2.1.3 焦点尺寸：≤0.5mm×0.5mm。

2.1.4 扫描方式：锥形束扫描。

2.2 射源装置参数

▲2.2.1 CT 最快扫描时间：≤7s。

2.2.2 侧位模式曝光时间：≤8s。

2.2.3 球管热容量：≥360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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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射源材质：铝合金高散热射源。

2.2.5 总滤过：≥6.0mmAl。

2.3 探测器技术参数

2.3.1 探测器数量：≥2，要求在全景拍摄和 CT 扫描模式探测器自动切换，

无需手动拆装，拍摄头侧时不需要拆卸平板探测器。

2.3.2 CT 探测器类型：TFT 平板探测器。

2.3.3 CT 探测器有效成像尺寸：≥17.92cm×17.92cm。

2.3.4 CT 探测器像素尺寸：≤100μm。

2.3.5 正/侧位探测器尺寸：≥23cm×0.7cm。

2.3.6 正/侧位探测器像素尺寸：≤100μm。

2.4 图像性能

★2.4.1 CT 有效成像视野：≥17cm×17cm(Φ×H)。

2.4.2 局部 CT 成像视野：≤4×4cm(Φ×H)。

▲2.4.3 CT 视野数量：≥5 种，要求提供操控屏截图证明。

2.4.4 灰阶：≥16bit。

2.4.5 最小体素尺寸：≤41μm。

2.4.6 全景图像高度：≥12cm。

2.4.7 侧位成像宽度：≥24cm。

2.4.8 侧位成像高度：≥19cm。

▲2.4.9 CT 成像空间分辨率：≥2.8lp/mm。

2.4.10 全景成像空间分辨率：≥3.1lp/mm。

▲2.4.11 侧位成像空间分辨率：≥4.0lp/mm。

2.4.12 CT 最小重建时间：≤2.5s。

2.5 整机性能

2.5.1 立柱升降行程：≥700mm，方便不同人群拍摄。

2.5.2 保护装置：急停开关≥2 个，工控机旁和 CT 设备上均具有单独的急停

按钮。

2.5.3 底座及定位方式：医师和患者面对面摆位，患者侧对立柱，要求 U 型

底座，非 X 型底座，方便轮椅进入，立式定位。

2.5.4 机身操控屏：≥10.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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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机身内置置物架：≥2 个。

2.5.6 具备侧位臂内嵌机身升降按钮及快速准备按钮。

2.5.7 侧位臂处具备独立激光：≥1 条。

2.5.8 具备状态灯及语音提示，状态灯随拍摄状态而变化。

2.5.9 输入功率：≤1600W。

2.5.10 滑环结构：扫描结束后无需复位。

三、软件功能要求

3.1 软件数量：提供数字化影像浏览软件 1 套，正畸分析系统 1 套，要求软

件均为自主研发，非第三方软件，且终身免费升级。

3.2 影像算法：具备自研影像降噪技术和去伪影算法。

3.3 测量：支持距离测量、多线段测量和曲线测量、角度测量、直方图统计、

面积测量，测量方案可选择保存，下次打开该患者影像时可自动加载。

3.4 感兴趣区域：具有垂直裁切、曲线裁切等裁切方式。

3.5 多平面重建：具有任意位置、任意方向观察患者切片影像。

3.6 三维显示：三维视图支持 VR(容积漫游成像）MIP（最大密度投影）两

种显示模式。

3.7 三维全景：可实现全景影像三维化展示，拖动全景观察窗口，可联动展

示对应区域的轴状面、矢状面、冠状面影像。

3.8 智能神经管标记：可一键自动生成双侧神经管，并且可设置神经管模型

颜色及半径，还可设置神经管碰撞检测阈值，生成的神经管模型可在二维视图及

三维视图中显示。

▲3.9 牙体牙髓模式：具备牙齿全结构分割功能，可根据牙齿各结构密度不

同，自动生成每颗牙齿的牙釉质、本质、髓腔、牙周膜模型，牙齿形态改变可视

化。

3.10 颞颌关节：具有 CBCT 独立颞颌关节观察模块，可自动定位双侧颞颌

关节位置，呈现左右颞颌关节 2D、3D 影像，提供多角度切片观察。

3.11 虚拟种植：提供丰富的种植体库，添加的种植体可自动带出牙冠，且

支持调整牙冠大小和角度，可显示个性化基台的高度和角度。

3.12 骨密度测量：支持种植体周围骨密度测量，并可显示骨密度 D1-D4 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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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维头模定向：在种植体观察界面具有三维头模定向功能，用于确定

植体旋转时的位置朝向。

3.14 种植体库：可升级种植体库，植体品牌无数量限制，依据采购方需求

添加所需要的品牌、系列种植体模型。

3.15 智能气道分析：可分段量化气道容积、面积数据，可自动显示气道狭

窄范围，计算最小横截面面积。

▲3.16 三维正畸：预设三维正畸模块，可在 3D 视图中进行标志点标记，并

可在轴失冠视图中进行微调，可导出三维头影测量分析报告。

3.17 虚拟内窥镜：可实现神经管、气道、根管等结构的内部 3D 观察。

3.18 口扫数据配准：3D 影像可与口扫数据进行自动配准，辅助进行椅旁正

畸方案及种植手术导板设计制作。

▲3.19 根骨剥离：可自动分割出牙体数据，生成牙齿模型，可在牙齿模型

上自动标注牙齿牙位及牙长轴信息，可进行三维髓腔的观察。可控制单颗牙齿模

型的显隐，可以对牙齿进行旋转及平移操作，并且可量化牙齿移动数据，可生成

表格导出数据。

3.20 颌骨分割：可自动分割出下颌骨模型，并进行颌骨各点三维距离及颌

骨体积的测量计算，可导出三维颌骨分析报告。

3.21 智能正畸测量分析系统：支持添加自定义分析法。

3.22 正畸报告导出：支持导出头影测量分析报告，可选择单一分析法导出

及全部分析法导出。

3.23 可视化矫正模拟：支持可视化矫正模拟（VTO），可预测正畸术前术后

患者侧貌的面容改变情况。

3.24 全景病症分析：可自动识别全景片各牙齿轮廓并标注牙位信息，自动

识别缺失牙及智齿，可选中牙位选择对应病症，输出健康报告。

3.25 面容分析：可对正貌及侧貌照片进行自动定点测量及分析，输出面部

美学报告。

3.26 骨龄分析：可通过侧位片进行颈椎骨龄自动分析，为评估患者生长发

育情况提供参考。

3.27 口腔数字化云平台：提供口腔科预约、分诊、接诊、治疗、收费、随

访等功能。可直连影像设备，支持上传影像进行云端阅片，提供手机端及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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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功能。

3.28 刻录功能：支持将患者数据和影像浏览程序导出到输出介质（光碟、U

盘等）中。

3.29 胶片输出：支持 DICOM3.0 设备打印胶片，支持排版后胶片导出 BMP

图片。

3.30 图像格式：具备数据输出接口，兼容符合 DICOM3.0 标准的 PACS 系

统。

3.31 打印排版：打印页面布局可自定义调整，预设 10 种以上打印布局，可

选择不同打印尺寸。

3.32 拍片室配备高性能工作站一台；医生端配备读片电脑一台。

四、售后

▲4.1 整机使用年限≥15 年；

4.2 整机保修≥5 年，终身维修免上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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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要求

2.1 验收与安装、调试

（1）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设备供货清单，由采购人确认。当货物到达采购

人指定的交货地点后，双方依据设备供货清单共同对设备进行开箱验收，并对设

备的数量、品质进行逐项检查。如采购人发现所提供设备的品质和技术规范不符

合合同要求时，或有明显损坏，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提出退、换和索赔。在设备

到达采购人场地后，供应商应尽快组织完成整套设备的安装调试。

（2）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划。测试内容由供应商拟

定并包括采购人需要的验收指标。在测试过程中如有任何软、硬件故障发生，供

应商必须更换不合格的部件，并重新进行安装测试，由此引起的全部费用由供应

商承担。

（3）在安装、调试过程中，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技术人员所提出的技术问题

给予满意的答复，并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

后能掌握操作方法和维护方法。

（4）安装调试完毕通过验收后，供应商可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由采购

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根据测试结果提交验收报告，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确

认。

2.2 培训服务及人员配备

（1）供应商应对采购人进行所供设备全面的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能够

达到独立进行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处理等。具体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

方式、培训内容、培训人数由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供应商不得再收取任何

费用。

（2） 拟配备人员须保证完成及时采购需求要求的所有工作内容，并提供软

件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工作。

2.3 售后维修服务和技术支持

（1）保修服务：供应商负责为采购人的设备提供免费维护、保养和免费更

换损坏的和有缺陷的零部件。

（2）技术支持：供应商负责为采购人的设备提供免费维护、保养和免费更

换损坏的和有缺陷的零部件。当设备发生故障或不能正常运转时，供应商需提供 

24 小时电话咨询，如故障问题仍无法解决，供应商必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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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派人员到现场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故障，供应商免费提供同等型号的备用

货物进行替换，保障采购人的正常使用。


